附件1

惠州市开展2026年市级技术改造专项资金
项目申报工作指南

一、支持内容与入库要求
市级技术改造专项资金分为市级技改资金、市级（优势传统制造业）技改资金2类支持工业企业开展技术改造。2026年获得支持的项目为竞争性评审遴选项目，设备奖励入库项目不等同于最终市级财政资金给予支持的项目；单个支持项目奖励额度不超过100万元。支持内容与入库要求如下：
（一）市级技改资金
1、支持内容
对惠城区、惠阳区、大亚湾开发区和仲恺高新区所辖企业新购置生产设备总额（含嵌入式配套软件，不含税）不低于600万元的技术改造项目，按其新购置设备额（含嵌入式配套软件，不含税）不超过20%进行事后奖励；对惠东县、博罗县、龙门县企业固定资产投入不低于500万元且新购置生产设备总额（含嵌入式配套软件，不含税）不低于400万元的技术改造项目，按其新购置设备额（含嵌入式配套软件，不含税）不超过30%进行事后奖励，单个项目奖励额度最高不超过100万元。
2、入库要求
（1）项目在广东省惠州市内实施，项目承担单位为在惠州市内依法登记注册且在惠州市生产经营、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诚信经营、依法纳税的工业企业，未被纳入“信用中国”严重失信主体名单。
（2）项目承担单位在2023年1月1日前登记成立，并在2024年1月1日前已形成实际产能，新成立一年以内的企业投入不纳入支持范围。
（3）项目应符合国家、省产业政策和惠州市重点产业发展方向。具备在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备案、核准或审批等文件。
（4）项目在2024年4月1日（含）至2024年12月31日（含）期间完工，且完工日期在项目备案证建设期内。备案证发生变更的，企业提交变更时间不超过前备案证明确的完工日期。
（5）奖励的项目设备为自项目原始备案通过日后至完工日期间购置的设备（以发票等合法票据的时间为准，核定奖补资金时遵循发票与支付凭证单项从小原则，票据不含税），时间最长不超过3年。项目备案后2年内未开工申请延期的，自申请延期通过日后算起。
（6）项目及申报奖励的设备投资未获得过省工业和信息化领域财政资金的支持。项目投资未获得过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
（7）项目投资按规定纳入技术改造投资统计。
（二）市级（优势传统制造业）技改资金
1、支持内容
市级（优势传统制造业）技改资金支持食品、纺织服装、制鞋箱包、家具、中医药等优势传统制造业企业开展技术改造，对其新购置生产设备（含嵌入式配套软件，不含税）金额不少于100万元的智能化、高端化技术改造项目，按其新购置设备额不超过20%进行事后奖励，单个项目奖励额度最高不超过100万元。
2、入库要求
（1）项目在广东省惠州市内实施，项目承担单位为在惠州市内依法登记注册且在惠州市生产经营、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诚信经营、依法纳税的工业企业，未被纳入“信用中国”严重失信主体名单。
（2）符合食品、纺织服装、制鞋箱包、家具、中医药等优势传统制造业企业范围，具体依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划分，食品的行业代码包括“13农副食品加工业”、“14食品制造业”、“15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16烟草制品业”；纺织服装的行业代码包括“17纺织业”、“18纺织服装、服饰业”、“28化学纤维制造业”；制鞋箱包的行业代码包括“195制鞋业”、“1922皮箱、包（袋）制造”；家具的行业代码包括“21家具制造业”；中医药的行业代码包括“273中药饮片加工”、“274中成药生产”。
（3）项目承担单位在2023年1月1日前登记成立，并在2024年1月1日前已形成实际产能，新成立一年以内的企业投入不纳入支持范围。
（4）固定资产总投入超过500万元（含500万元）的项目应具备在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备案、核准或审批等文件；项目在2024年4月1日（含）至2024年12月31日（含）期间完工，且完工日期在项目备案证建设期内。奖励的项目设备为自项目原始备案通过日后至完工日期间购置的设备（以发票等合法票据的时间为准，核定奖补资金时遵循发票与支付凭证单项从小原则，票据不含税），时间最长不超过3年。项目备案后2年内未开工申请延期的，自申请延期通过日后算起。备案证发生变更的，企业提交变更时间不超过前备案证明确的完工日期。
（5）固定资产总投入低于500万元的项目应具备项目立项文件；项目在2024年4月1日（含）至2024年12月31日（含）期间完工，且完工日期在项目立项文件建设期内。奖励的项目设备为项目立项之日至完工日期间购置的设备（以发票等合法票据的时间为准，核定奖补资金时遵循发票与支付凭证单项从小原则，票据不含税），时间最长不超过3年。
（6）项目及申报奖励的设备投资未获得过省工业和信息化领域财政资金的支持。项目未获得过国家工业领域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专项再贷款贴息支持。 
（7）固定资产总投入超过500万元（含500万元）的技术改造项目投资应按规定纳入技术改造投资统计。
二、项目申报应提交的资料
结合惠州市开展企业技术改造资金项目入库工作实际，企业应提交的材料如下：
1、申请报告封面、目录（附件3-1）；
封面统一标明为“惠州市2026年市级专项企业技术改造资金项目库申请报告”，标明申报单位、申报日期和支持方式，目录应列明所提交的各种文件材料及页码。
2、承诺书（附件3-2）；
3、项目资金申请表（附件3-3）；
4、项目资金申请报告（附件3-4）；
5、固定资产总投入超过500万元（含500万元）的项目提供由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出具的技术改造备案、核准或审批文件；固定资产总投入低于500万元的项目提供项目立项文件；
6、固定资产总投入超过500万元（含500万元）的项目应出具项目专项审计报告（附件3-5）。审计报告须包括项目总投资、项目资金总体使用情况、固定资产投资情况、设备购置情况、项目完成情况和项目各项经济指标实现情况（如项目未产生经济效益，进行预期经济效益分析）等内容要点；
7、工业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
8、上一年度完税证明； 
9、固定资产总投入超过500万元（含500万元）的项目按规定申报技术改造投资统计相关材料：提供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情况表（项目单位登录“统计联网直报平台”打印获取206表，应据实提供2022年12月、2023年12月、2024年12月或2025年的月度206表；206表中的项目名称应与申报项目名称、备案证项目名称保持一致）；
10、经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2023年度、2024年度财务审计报告；
11、项目资金支出清单，包括设备购置明细表（附件3-6）和主要票据资料；其中，主要票据资料包括购置合同、设备发票、支付凭证、设备照片、铭牌照片、送货单或收货单、验收单、转固凭证等，对于以下情形，应按照要求提供材料：
（1）设备购置明细表、设备铭牌、购置合同、设备发票、送货单或收货单等凭证资料的设备信息原则上保持对应，如不一致，企业应对不一致情况进行说明；
（2）项目申报单位与设备交易方存在关联关系的，企业应对关联交易的设备价格公允性等情况进行说明。若关联方为设备生产厂商类型的，申报单位应单列出关联性交易合同、发票、付款凭证，同时提供该设备生产厂商为其他客户开具的同类型设备合同、发票、收款凭证、送货记录等；若关联方为贸易公司（或采购平台）类型的，申报单位应单列出关联性交易合同、发票、付款凭证，同时提供贸易公司（或采购平台）与设备供应商的合同、发票、付款凭证等；
（3）若设备是向代理商采购的，应提供设备生产厂商向代理商授予的代理授权书；
（4）合同签订日期、设备铭牌日期、发票日期、付款日期、送货单或收货单日期、转固凭证日期等时间节点应符合实际，若存在前后日期冲突的，企业应对相应情况进行说明；
（5）原则上应提供所有设备的照片及铭牌照片，若同一设备供应商、同一份合同下、相同品牌及规格型号的设备超过10台的，可提供部分设备及设备铭牌的照片，企业应对相应情况进行说明。
12、项目建设期内获授权或被受理的发明专利（含国防专利、国际PCT专利）、国家新药、国家一级中药保护品种及证明材料（附件3-7）；
13、项目建设期内获国家级、省级部门认定的工业和信息化领域的品牌及证明材料（附件3-8）；
14、无违法违规证明公共信用信息报告（项目单位登录“信用广东”https://credit.gd.gov.cn/index.html，勾选建筑市场监管、安全生产、税务、自然资源、生态环境、能源等相关领域，查询近三年记录并下载；如在报告查询期内某个领域无法出具证明报告，企业应对该领域违法违规情况进行说明，如已完成行政处罚信息信用修复，应提供相关佐证材料）；
15、关于委托第三方机构代理申报技术改造专项资金项目的情况说明（附件3-9），若委托第三方机构代理申报，应提供项目申报单位与第三方签订的代理合同复印件；
16、项目单位申报联系人和责任人的工作证明以及社会保险个人参保证明（2025年1月以来近3个月），若委托第三方机构代理申报的，应提供相关人员的工作证明以及社会保险个人参保证明。
（二）申请材料要求
1、上述材料需按照顺序逐项列明，未按要求在申报材料中提供的，视同项目承担单位没有相关材料。
2、企业提交的材料应真实、规范、完整、清晰，纸质版、电子版材料要保持一致。纸质版材料一式1份，应编制页码、目录，目录列明所提交的各种文件材料及页码，统一采用A4纸张双面打印，胶装成册，加盖公章（含骑缝章）；提供相关凭证复印件的，要注明“与原件相符，对其真实性负责”相关字样。
[bookmark: _GoBack]3、电子版资料应按照规定登录“粤财扶助”平台网站（网址：https://czbt.czt.gd.gov.cn/#/home，技术支持电话：石工、2881753）在线提交项目申请资料，应同时对应提供各项材料的Word文档、Excel文档或PDF格式的电子版（按照材料装订顺序单独编号排序），用U盘拷贝，1份，与纸质版资料同时提交。 
4、项目承担单位需提供1份申报期内发票扫描件电子文档（说明：1张发票扫描成1页纸，不得同时将2张及以上发票扫描在同1页纸上），拷贝至U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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